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北方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 

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北方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编制组 

二○二六年二月



I 

 

目  录 

一、团体标准制修订背景、目的和意义 ................................................ 1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 5 

四、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 7 

五、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 22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 24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 25 

八、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25 

九、贯彻该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及预期效果 .................................. 25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 26 

参考文献 ................................................................................................... 27 

 



 

1 

《北方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一、团体标准制修订背景、目的和意义 

1. 标准制定背景 

农田地下淋溶作为农业面源污染向地下水迁移的重要路径，在国

家生态环境监测与农业绿色发展议题中备受关注。伴随我国农业集约

化水平的提升，水肥利用率偏低、氮素流失严重等问题突出。污染物

在降水和农业灌溉时下渗进入土壤，通过包气带进入地下水，污染潜

水含水层，或通过越流补给至下伏承压水污染深层地下水源（朱世锋，

2021）。2013—2017 年全国地下水质监测表明，地下水“三氮”（氨氮、

亚硝态氮和硝态氮）严重超标，其中，硝酸盐及亚硝酸盐超标在华北、

东北和西北地区较为突出。北方黑土、潮土和褐土区是氮素淋溶典型

区，2016—2020 年北方 876 点位监测表明，东北黑土区地下水硝酸

盐超标率达 39.6%，华北潮土区超标率 19.3%，西北褐土区超标率 14.9%

（王洪媛等，2022）。华北平原土体包气带硝酸盐存贮量达 1854 万 t, 

作物种植对包气带硝酸盐累积平均贡献率为 78.3%（李晓欣等，2021），

地下水中超过 50%的氮来自农田氮素淋溶（Gao et al，2016）。受施

肥、降水及土壤质地等多因素影响，农田氮素淋溶发生机制复杂，防

控难度大。 

过去十余年间，国家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地下水监测体

系建设。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

范》，各地在点位布设过程中存在监测深度选择不一致、代表性不足、

布局零散、数据不可比等问题。一些地区盲目采用浅层采样，忽视包

气带与含水层间复杂的物质迁移过程；部分项目因缺乏科学布设方法

而导致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降低了数据准确性，也削弱了相关阻控

技术的评估与推广效果。与此同时，欧盟、美国、日本等已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农业淋溶监测体系，发布了涵盖面源污染治理、地下水保护

及农业环境监控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指南。而我国在该领域尚处起步阶

段，亟需制定一部科学、系统、可操作性强的标准，以填补农业地下

水污染监测领域的技术空白。 

近年来，《农业绿色发展战略规划（2017—2030 年）》《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化肥减量增

效行动方案》等政策相继出台，明确将农业环境监测，特别是地下水

氮素监测，列为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

部门陆续开展相关监测与科研项目，在部分试点区域建立了氮素淋溶

监测体系。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布点技术标准，现有体系普遍存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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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短期化和系统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与结果统一

评估。 

因此，制定关于“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的技术规范，不仅

是落实国家农业绿色发展与地下水污染防控政策的现实需要，更是推

进农田面源污染监管、提升农业环境质量监测能力的关键环节。该标

准的出台，将有助于实现监测数据互通、结果互认与技术共享，推动

建立全国范围内系统化、标准化的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网络，为我国农

业环境管理和地下水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制定淋溶布点规范符合当前发展趋势 

制定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

现，更是响应国家战略部署、满足地方管理需求、推动农业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国家层面在“十四五”规划、《国家水安全保障规划》《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规划（2021–2030）》等重要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强化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特别是加强农业活动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评估与控

制。2022 年，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全国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实施方案》指出，要推进“氮素监测点位布设规范化、代表性

与动态性”，强调“以淋溶路径为核心构建面-线-点一体化的监测网

络”，为标准制定提供政策依据。 

地方各省市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耕地质量保护与水

资源安全的双重压力。以东北、华北主产区为例，大量农田位于浅埋

地下水区，氮肥施用强度大，氮素在土壤-地下水系统中淋溶速率高，

但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系统化的监测点位网络。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虽有

意愿开展监测布设工作，但因缺乏统一技术指导，导致重复建设、布

局混乱、结果不具备比较性的问题时有发生，亟需出台监测点位布设

技术规范作为操作依据。 

随着绿色食品、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

更注重环境友好。农产品出口和大型农业企业也逐步面向绿色认证、

碳足迹核算、污染源追溯等国际标准，要求具备可量化、可验证的环

境监测体系。而淋溶监测点的合理布设作为基础支撑环节，直接关系

到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与农业碳中和路径的科学设计。 

目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逐步转向“精准监管”和“系统治理”。

监测点位作为农业环境监测体系的最小单元，是实现农业环境管理的

重要基础。制定科学系统的布点技术规范，顺应政策导向与技术趋势，

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3. 新形势下存在的问题与标准制定目的意义 

在当前农业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农田地下淋溶

监测工作虽然逐步受到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与管理中仍面临诸多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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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布点随意性强 

目前，多数地下淋溶监测项目依赖科研单位或地方试点单位自行

设计点位方案，未形成统一的布设依据，导致点位布局缺乏系统性与

规范性，导致监测结果在空间上不可比、在时间上不连续，严重制约

了数据集成分析与区域趋势评估的准确性。 

（2）点位设置缺乏代表性与科学性 

不少地区在点位选择上未能充分考虑包气带厚度、灌溉制度、作

物类型、施肥模式等关键变量，导致点位不能有效代表区域特征，出

现监测数据偏差、误判污染风险的问题，影响后续管理策略的制定。 

（3）监测深度不合理，忽视地下水迁移通道 

监测工作过于关注浅层耕作带，忽视了污染物在包气带中的迁移

与转化过程，也未能系统地观测地下水层的实际受污染情况，难以支

撑地下水污染归因与风险评估。 

（4）缺乏持续性与追溯性机制 

部分布点项目周期短、管理不善，存在设备丢失、数据中断、点

位废弃等问题，未建立点位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与动态调整机制，影响

监测数据的时序完整性与政策连续性。 

在上述问题背景下，制定本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规范，提升监测科学性：本标准提供了点位布设原则、流程、

方法、深度、数量、标识与调整等全流程技术要求，有效解决“怎么

布、布多深、布多少”的核心问题。保障数据质量，支撑政策制定：

标准的实施将提升数据的空间代表性、时间连续性与方法一致性，为

国家地下水质量评估、污染风险预警及农业环境监管提供高质量支撑

数据。推动技术下沉，提高操作能力：通过明确操作流程与布设方法

（如网格法、放射布点法等），降低技术门槛，使地方单位和基层人

员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 

综上，制定《北方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是构建

“政府推动—标准引领—技术支撑—数据驱动”农业环境监测体系的

基础工程，是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地下水资源安全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二、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下发的《关于 2025 年第二批 13 项

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农绿（培）﹝2025﹞7 号）文件，《北方农田

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起草单位为农业农

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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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立项前准备 

项目组按照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关于征集 2025 年中国农

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项目的通知》（农绿（培）﹝2025﹞2 号）

要求提交了立项申请材料。 

2.2 项目组成立与任务分工 

2024 年 8 月，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组织相关人员组

建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对文献收集、标准起草、意见征求等工作

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以确保标准制定任务的顺利实施。 

2.3 实地操作与专家咨询 

为提高本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起草工作组赴山东、山西、天

津、黑龙江等农业主产区进行调研和网格化取样，研究区涵盖潮土、

褐土、黑土三大类我国北方主要土壤类型，并与当地科研人员、技术

推广人员和生产者进行座谈、交流与讨论，了解当地水肥施用、种植

模式、水文地质等情况。依托“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

田氮素地下淋溶自动监测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实施效果现场测评

会，开展监测技术交流，对布点方案听取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区划所等主要单位专家意见。 

2.4 资料收集与标准起草 

起草工作组收集整理了我国现行有效的地下淋溶、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地下水监测、土壤监测等相关标准 30 个，并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结合近年来起草工作组的研究成果与监测经验，起草工作组

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确定了本标准的初步框架，并起草形

成工作组讨论稿。在此基础上，集中对标准的范围、主要技术指标、

最新技术采用等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并起

草形成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贵龙、李洁、刘晨峰、孙家君、冯苍旭、

张建伟、王丽丽、徐艳、安克锐 

 

3. 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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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工作 

张贵龙 男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组织、协调，

确定标准框架 

李洁 女 副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标准文本、编

制说明等起草 

刘晨峰 女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标准文本、编

制说明等起草 

孙家君 男 副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 

技术内容和指

标确定 

冯苍旭 女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技术内容和指

标确定 

张建伟 男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技术内容和指

标确定 

王丽丽 女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文献收集与整

理、意见征求 

徐 艳 女 副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文献收集与整

理、意见征求 

安克锐 男 农艺师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 

文献收集与整

理、意见征求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药管理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制修订的程序和技术要求执

行。标准编制以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以农田氮素淋溶

监测布点科学设计为切入口，充分结合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实际和地下

水环境特征，优化监测布设的技术流程与内容要求，确保对监测目标、

方法、布局、深度、频次、质量控制等要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资源等相关

领域专家及管理部门的意见，充分吸纳科研机构、试点单位和地方农

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实践经验，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

性。同时，参考国内外已发布的同类标准和相关技术文件，如 HJ 

91.1—2019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25 《农田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等，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际操作场景与

监测经验，使标准内容与指标体系更加符合实际应用，具有较强的可

执行性、可重复性和技术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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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标准文本在保持科学严谨的同时注重简明易懂，文字表述

准确规范，便于基层监测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掌握与实施，确保标准

兼具先进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2. 编制依据 

2.1 以国家标准和管理要求为依据规范制定。 

本标准依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制定。标准文

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SET 2020 版进行排版，编制说明按

照《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写，

确保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规范性。 

同时，标准内容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如《标准化法》《环境保

护法》《农业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保持一致，符合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地下水污染防控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政策导向，为标准的合

法性和政策衔接提供依据。 

2.2 参考行业标准与研究实践经验为主要依据制定。 

本标准的制定以行业标准、科研成果与长期实践经验为主要技术

依据。起草工作组成员参与完成了科技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农田氮素地下淋溶自动监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形成

了“氮素淋溶组网监测技术”体系，并在华北（天津、山东）、西北

（山西）及东北（黑龙江）示范区进行了成功推广与验证。自 2023 年

起，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与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调查中心联合开展淋溶成井监测技术研究，将传统的 90 cm 淋溶

桶监测扩展为覆盖“耕层—包气带—浅层地下水”的全剖面监测，实

现了农田氮素垂向迁移全过程的观测与评估。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

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与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

术中心合作实施了“农田氮素淋溶自动监测与智慧管控系统集成示范”

重点研发课题，创建了自动化监测与智慧管控一体化体系，并在典型

产区地块开展了应用示范。 

在此基础上，本标准以实地监测数据与研究成果积累为支撑，融

合农田地下水氮素淋溶动态观测、传感器自动监测、信息化数据管理、

智慧决策支持等关键技术，综合考虑水文特征、种植结构差异及管理

制度，优化和集成了现有监测布点方法，明确了主要技术指标与质量

控制要求。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环境监测技术水平与装备

发展现状，兼顾农田非点源污染防治体系标准化建设的阶段性需求，

并面向未来农业智慧化与精准监测的发展趋势，确保标准具备科学性、

前瞻性和引导性，既能满足当前技术应用，也为后续标准体系拓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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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 

2.3 编制思路 

本标准的编制以农业绿色发展和地下水污染防控的国家战略为

指导，立足北方地区农田地下淋溶监测实际，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

可操作性原则，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1）以现状调研与典型经验为基础，明确技术方向 

通过对北方地区典型农业区的实地调研，系统分析气候、水文、

土壤、作物制度及施肥灌溉模式等基础信息，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部级科研项目及地方试点的监测成果，梳理了农田地下淋溶监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和技术需求。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标准的总体目标、适

用范围与技术重点，为规范的科学编制提供依据。 

（2）明确“先资料、后布点”的工作顺序，构建标准技术体系 

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的全过程进

行了系统梳理，形成了涵盖布设原则、布点流程、布点方法、数量与

深度确定、数据采集与质量控制等内容的技术体系。标准结构设计遵

循“从总体到分区、从浅层到深层、从布点到管理”的逻辑，确保内容

系统完整、层次清晰，便于各级单位依规实施。 

（3）以实用可行为导向，强化应用推广 

标准编制注重技术的落地性与操作性，针对基层监测单位和农技

人员的实际需求，对关键步骤提出了定量或分级要求，形成了可直接

操作的技术规范。同时，兼顾与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衔接，

确保本标准既符合当前监测体系建设要求，又具备未来推广和扩展的

适应性与引导性。 

四、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范围 

根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5.1 按内容划分”的规定，结合本标

准的框架结构和内在关系，范围部分涵盖了规范性技术要素，如本标

准规定了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的原则、流程、方法、数量与深

度等关键技术要素，旨在保证监测点位的代表性、可行性和监测数据

的连续性。 

标准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北方地区主要作物种植场景下的氮素及

相关污染物地下淋溶监测工作，突出区域性、典型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的特征。 

在确定“范围”条款时，工作组参考了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

等部门关于农业面源污染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政策文件，并结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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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计划、部级科研项目和典型试点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蔬

菜/粮食主产区、西北灌溉区）的实践经验，确保标准适用性强、技术

覆盖全面，为后续监测规范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于标准框架结构中已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直接引

用相应的标准。此外，根据本标准内容的规范需要，引用相应的标准。

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均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且现行有效。同时，

引用要求均符合国家标准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在引用文件选择上，遵循以下原则：对已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能直接提供技术规范的，直接引用；对尚无国家标准、但行业规范成

熟且已稳定应用的，择优采用；对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农业、水文、

地质、生态环境）的，保证技术覆盖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因此，本标

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为监测点位布设数量

提供依据；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用

于指导农田区域监测及布点代表性分析，为监测单元划定与地块分区

提供依据； 

HJ 1291—202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编码规则》为监测点

编码与数据管理提供格式参考； 

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DZ/T 

0282—2024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DZ/T 0469—2024 《地

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范》用于前期土壤、水文等调查。 

上述引用文件涵盖了土壤、地下水、水文地质和农业生产等相关

领域，为本标准技术内容提供了系统支撑。其中，HJ/T 166—2004 《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和 DZ/T 0469—2024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范》为环境与地质监

测的核心依据，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和 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为农业

行业领域的重要参考标准。引用体系整体兼顾了标准的规范性、系统

性与衔接性，确保本标准与现行标准体系相协调。 

4. 布设原则 

布设原则明确了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布设的基本导向和设计

要求。该章节的确定依据为农业环境监测、地下水监测及农业面源污

染控制领域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通行原则，并结合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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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实际情况进行归纳与提炼。 

（1）代表性原则 

借鉴国家标准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

监测规范》“监测点布设应充分考虑土壤质地、作物种植结构、耕作

制度、地形地貌、灌溉条件等的代表性，监测地块的作物种植面积应

不少于 0.1 hm2。NY/T 3701—2020 《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布设

规范》、以及 DB44/T 2614.5—2025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及测算技术

规范 第五部分：农田氮淋溶监测》中关于“根据耕地面积、土壤类

型、耕地质量水平和种植制度等，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区域布

设监测点”的要求，结合我国农田类型复杂、作物结构多样、氮素利

用率差异显著的特点，本标准提出代表性原则。“代表性”要求监测

点位应能反映监测区域内的典型地理、土壤及农业管理特征，体现氮

素淋溶的空间差异和主要影响因素。在布设时首先需遵循代表性原则，

考虑主栽作物类型及农田管理制度；其次考虑土壤质地、地形地貌和

水文条件。通过代表性布点，可保证监测结果能有效反映区域内的淋

溶特征，避免偏离实际生产情景，从而提升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可比

性。 

（2）可行性原则 

综合考虑监测对象、监测方法和样品采集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

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环境监测点位的布设切实可行。本标准借鉴

前期标准，提出“可行性”原则，强调在布点设计中需兼顾现场立地

条件与实施难度，既保证科学性，又符合工程操作性。同时应考虑农

户配合度和地块权属等社会因素，避免后期监测受阻。该原则的设置

旨在确保监测体系建设既科学合理，又能高效执行、长期运行。 

（3）连续性原则 

参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4.2.6“监测点位置应相对固定；确需变更时，应设置至少 2 年的对比

监测。”NY/T 3701—2020 《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布设规范》及

DB44/T 2614.5—2025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及测算技术规范 第五部

分：农田氮淋溶监测》中提出的“监测地块优先选在位于试验站、农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或农业园区等经营主体长期承包地块，确保

监测工作能持续稳定开展。监测地块应选择在地形开阔的地方，宜远

离村庄、建筑、道路、河流、主干沟渠、点源污染。”的标准内容，以

及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中“避开住

宅、沟渠、粪堆、坡地及洼地”的要求，提出的监测网建设长期性、

系统性的要求。本标准提出“连续性”原则，强调监测布点应优先选

择具备长期稳定观测条件的地块，如试验站、农场基地或专业合作社

园区内的典型区域，避开村庄、养殖区、道路、干渠等人为干扰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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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监测工作可持续稳定开展。既能实现农田氮素淋溶动态变化的长

期观测，也为政策评估、趋势分析和模型验证提供可靠的数据源。 

5. 布设流程 

本章明确了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从前期准备、单元划定、布点

设计到后期管理的全流程技术路线。其编制是在参考现有国家、行业

及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农田氮素地下淋溶监测的实践需求与科研

应用场景，形成了“调查分析—单元划定—方法选择—布点实施—动

态管理”的系统化流程。 

其主要编制依据和内容说明如下： 

5.1 前期调研 

参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监测点四周应空旷平坦，应避免设在邻近有丛林、铁路、公路、工

矿、烟囱、高压线、高大建筑的地方。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中“组织准备与资料收集”要求，结合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关于“监测点位布设前应系统收

集区域自然与农业资料”的条款，同时参照 NY/T 1634—2008 《耕

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DZ/T 0282—2024 《水文地质调

查规范（1:50 000）》和 DZ/T 0469—2024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

范》对土壤与地下水基础信息调查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提出，前期调研是布点设计的前提与数据基础。为确保点

位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应在布点前全面收集区域的：1）自然地理

条件：地形地貌、气候类型、水文特征、地下水埋深；2）农业生产信

息：作物类型、施肥和灌溉制度、土地利用状况；3）环境与污染背

景：农田灌溉水质量、周边工业及生活污染源、土壤退化或盐渍化情

况；4）监测基础数据：历史监测记录、已有观测站点分布、行政区划

与地块边界。5）资料收集应以现行标准图件、实测数据及地方农业

资源档案为主，并通过现场踏勘验证关键地块特征，避免布点盲目与

信息遗漏。 

5.2 划定监测单元 

监测单元划定是淋溶监测布点的核心环节，决定了数据代表性与

可比性。本标准参考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规范》中“监测单元按环境和污染物类型的途径划分”的原则，对地

下水监测网分区设计的思路，并吸收国内外农田氮素迁移研究成果。 

本标准提出应综合考虑施肥来源、灌溉方式、作物类型、土壤结

构、包气带厚度及行政区划边界等要素，将监测区域划分为若干具有

相对一致环境条件的单元。 

5.3 明确布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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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划定完成后，应根据区域差异与研究目标选择布设方法：包

括分区布点、网格布点、随机布点、带状布点、放射布布点。该步骤

的流程设计参考了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分区

布点与代表性样点确定”的技术逻辑，使布设方案兼顾科学性、代表

性与操作可行性。 

5.4 确定点位布设深度和点位数量 

参照 HJ 91.1—2019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

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中对监测层次、布点深度

与数量控制的规定，并结合统计学抽样原理（t²CV²/D²法）确定点位

数量的计算方式。 

5.5 点位标识 

为保证点位可识别、可追溯，应在布设完成后设置标识牌。本标

准参考 HJ 1291—2023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编码规则》和 HJ 

1001—2018 《生态环境监测网点编码规则》的点位管理要求，并结

合农业环境监测现场条件。标识牌内容包括：点位编号、经纬度坐标、

布设日期、监测单位及监测深度。建议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并设置

必要防护措施，以便于进行长期追溯，为数据质量控制与审查提供依

据。 

5.6 点位调整 

在长期运行中，若因土地利用变化、设备损坏、地块弃耕或人为

干扰导致监测功能丧失，应开展点位调整。本标准参考 HJ 91.1—2019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监测点优化与调整”章节，结合农

田动态变化特征。调整流程包括：1）现场调查确认；2）专业技术论

证；3）调整审批与备案。 

调整后的点位应尽量保持原监测单元特征一致，以维持数据可比

性和时间序列连续性，确保监测网络具备长期稳定性与灵活调整能力。 

6. 前期调研 

本章节的编制综合借鉴了以下现行标准与技术文件，如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关于“监测前资料收集与现

场调查”的总体要求；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

术规范》中关于“监测区域基础信息与农业生产资料收集”的内容框

架；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中关于

农田土壤基本属性与地力的调查方法；NY/T 3824—2020《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中关于流域基本情况和农业源的调查信息要

求；以及 DZ/T 0282—2024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和 DZ/T 

0469《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范》中关于地下水埋深、水文地质条件

和地貌特征调查的技术要求；同时结合了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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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氮素地下淋溶自动监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及农业农村部相关

试点工作中形成的实际监测经验。 

总体设计思路： 

本章节旨在规范监测布点前的信息收集与现场核查程序，为监测

单元划定和点位设计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调查内容与表

格体系（附录 A），实现各地区数据的可比性与系统性。该设计参考

了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先进行组织准备、

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在进行布点方法、数量的确定”的工作顺序，

参考杜军等（2013）；鄢紫薇（2022）；Hu 等（2024）的研究，明确

水肥投入、地力水平、地下水埋深、土壤容重、地貌特征等为驱动地

下淋溶的主要因素，大体分为地区环境特征、农业生产、土壤类型和

属性等，结合地下淋溶采样装置布设等实地工作，提出在资料收集的

同时，也需要进行实地勘察。因此，资料收集与调研应获取监测区环

境、农业生产、土壤属性和现场条件四个维度的数据资料。 

6.1 环境信息 

本条款参考了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

范》对监测区自然条件信息的收集要求。重点包括监测区域水文（降

水量、蒸散发）、气象（太阳辐射、年均温）、地形地貌等，并直接引

用 DZ/T 0282—2024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和 DZ/T 

0469—2024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范》的技术方法进行地下水埋

深与地貌特征的调查，这些要素与生态系统水分收支参数直接相关，

影响淋溶水量和其迁移路径。 

6.2 生产信息 

本条款参考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和 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进行设

计。监测点所在农田的种植制度（作物种类、耕作方式等）、灌溉制

度（灌溉水量、灌溉方式）、施肥制度（肥料种类、用量、施用方式）、

田间基础设施等，是决定氮素输入量与淋溶强度的核心因素，因此要

求对作物种类、灌溉方式、施肥方式及用量进行详细记录。这些信息

将用于后续监测结果解释及氮平衡分析，为不同农业管理模式下的淋

溶特征对比提供基础数据。 

6.3 土壤情况 

土壤属性调查参考了 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

评价技术规范》中的取样与分级方法，本标准包括土壤类型、地力等

级、耕作年限及土地权属信息等，旨在揭示土壤理化特征及其对氮素

迁移的调控作用。同时，土地权属和使用年限信息有助于评估点位的

长期可持续性，避免因土地流转导致监测中断。 

6.4 实地勘察信息 



 

13 

该条款的设立参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4.3 现场踏勘，将调查得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利用，丰富采样工作

图的内容。”也参考 NY/T 3821.1—2020《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

规范第 1 部分:平原水网区》，DB44/T 2614.5—2025 《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及测算技术规范 第五部分：农田氮淋溶监测》等现行标准中地

下淋溶监测装置安装环节过程复杂，周期长（以 1 年为一个监测周期）

等，并吸收了农业环境监测项目和农田长期观测网建设的实际经验，

认为应通过对田块面积、平整度、道路条件、作业便利性及农户配合

意愿等内容的现场核查，可有效评估布点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这一环

节是与“实际可行性”的结合，确保后续点位建设既具代表性，又便

于长期维护。 

综上，相较于现行土壤或地下水环境监测标准，本标准章节设置

统一的《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基本信息调查表》（附录 A），实现数据

格式标准化和信息溯源；在环境、土壤、农业生产信息收集基础上，

结合项目实践经验，增加田间操作性指标（如道路条件、农户配合度），

提高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 

7. 布设方法 

7.1 分区布点 

分区布点的标准文本撰写借鉴了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中“按污染输入途径、作物种类、土壤类型与

耕作制度路径划分监测单元”的要求，对地下水监测分区的分级布设

思路。其目的是保证监测结果能准确反映不同地貌类型、耕作制度及

氮素输入强度下的淋溶特征，实现空间代表性。 

HJ/T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在 5.2“布点方法中”提到分块随机布点方法，具体内容以土壤

类型为主要分区依据，包括“根据收集的资料，如果监测区域内的土

壤有明显的几种类型，则可将区域分成几块，每块内污染物较为均匀，

块间差异明显，则将每块作为一个监测单元，在每个监测单元内再进

行随机布点。”国家标准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

求和监测规范》 在 4.2 监测点布设中提到“监测点布设地块的作物

种植面积应不少于 0.1 hm2。” 

徐涛（2016）指出监测单元是在监测范围内具代表性的耕地，地

块应位于耕地集中连片区域，面积一般应大于0.3 hm2。苏虹等（2023）

指出每个监测类型区最好设置一个监测单元，意义在于用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好的监测效果。鉴于我国农田类型多样、地下水埋深差异显著，

若采用单一布设模式，易造成代表性偏差，通过建立分区布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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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分区分类监测管理。 

综上，本标准提出“以监测单元为布点的基础单元”，并明确不

同监测单元可采用分区布点法，即在每个监测单元内，依据土壤异质

性、耕作制度、地下水埋深及其他具体监测需求，采用相应布点方法

（如网格法、带状法等）分区设置若干监测点位。 

7.2 网格布点 

“网格布点法”是指在监测区域内按一定间距构建规则网格，并

在网格交点或中心点布设监测点位的一种空间采样与监测布设方法

（张玉臻等，2017）。该方法强调空间均匀性与代表性，广泛用于地

形平坦、环境因素分布相对均匀的区域，适合农田面源污染、土壤质

量及地下水监测等场景。 

本条关于网格布点法的设定，主要依据 NY/T 395—2025 《农田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和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的空间分布特征与

科技论文结果确定。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规范》明确指出：“农业投入品污染型土壤监测点采用网格布点法；

高地质背景监测单元根据成土母质性质和土壤类型采用网格布点法。”

该条文确立了网格布点法在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中的适用性。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为本标准采用该方法提供了直

接的技术依据：“网格化布点比简单随机布点所采样品的代表性要好。”

结合地统计学与农田氮素迁移规律研究（秦济民，2024），表明：土

壤和地下水氮素浓度在空间上通常表现出中等空间自相关性；网格布

点法能有效支撑克里金插值、空间分区评价等后续分析方法。因此，

在地形平坦、农业投入品为主要驱动力的区域，采用网格布点法可兼

顾代表性、均匀性与统计可比性。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田氮素地下淋溶自动监测装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中，网格化布点方式在华北潮土区小麦玉米轮作区、西北

褐土区单季小麦/玉米/高粱种植区和东北春玉米集约化种植区得到成

功应用，能清晰显示氮素淋溶沿程（0—2 m）变化特征。以华北地区

麦玉轮作农田为例（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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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格化布点图 

 

图 2 土壤剖面累积氮素插值图（a: 0～100cm; b: 100～200cm） 

 

7.2.1 在地形平坦、农业投入品为主要影响方式的农业产区，宜

采用网格布点法。 

本条标准参考 NY/T 1054—202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

与评价规范》：“在环境因素分布比较均匀的监测区域，采样网格法；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农业投入品

污染型土壤监测点采用网格布点法”；和徐涛（2016）：“栅格式（即为

网格式）主要适用于平原地区或地形起伏较小地区”。 

7.2.2 布设点位应在规则网格交点或中心点进行设置。 

本条标准根据监测和采样过程中网格化布点实际操作确定。 

7.2.3 实地布设时可根据立地条件进行适当调整，避开沟渠、田

埂、林带、路旁、微地形高低不平地段。 

本条标准直接引用自 NY/T 1634—2008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

评价技术规范》中 6.1.2。 

7.3 随机布点 

随机布点法是环境监测与农业生态监测中常用的一种基础布点

方法，具有实施简便、覆盖均匀、可避免主观偏差等优点。该方法能

够在整体上反映区域平均水平，适用于监测区域受多种自然与人为因

素影响、空间异质性较强且难以明确划分监测单元的情形，常用于初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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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取样调查或背景监测。 

7.3.1  当监测区域受自然条件（如地形、土壤、水文）及农业活

动（如施肥、灌溉）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难以明确划定监测单元时，

可采用随机布点法。 

本标准借鉴了 GB/T 37802—2019《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

监测规范》4.2.4 中“多个监测点布设在同一地块时，应采用随机均匀

布点原则，监测点互相间距离应大于 5 m”的规定；参考了 NY/T 

1054—202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在环境因素

分布比较复杂的监测区域，采取随机布点法”的要求；以及 HJ/T 166—

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在每个监测单元内随机布点”的原

则。 

7.3.2 监测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5 m，确保监测结果的独立性。 

本条标准直接引用 GB/T 37802—2019《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

求和监测规范》4.2.4。 

7.4 带状布点 

带状布点法（Belt-shaped Layout Method）是指根据污染物迁移的

主导路径（如地表径流、浅层地下水流向或灌溉排水方向），沿流向

或坡度方向连续布设监测点位的一种空间布点方式。该方法以水动力

驱动过程为导向，通过线性序列布点反映污染物在空间上的迁移梯度，

是研究氮素淋溶、径流污染与物质输移过程的关键布设策略。 

秦济民（2025），田晓华（2025），邓远东（2025）等研究表明，

带状布点能揭示坡地农田中硝态氮的逐级累积与下渗规律。本标准用

于于坡耕地、小流域或存在明显坡度的农田；灌区、渠灌区或地表-地

下水联系紧密的地带；沿排水沟、地表径流或潜水流向的监测剖面；

地下水流向单一、污染迁移具有方向性的区域。 

7.4.1 在具坡度的小流域、坡耕地或沿灌溉渠道的地区，宜沿浅层

地下水流向采用带状布点法。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在布点方

法中建议“灌溉水污染型土壤监测点：在纳污灌溉水体两侧，按水流

方向采用带状布点法。布点密度自灌溉水体纳污口起由密渐稀，各引

灌段相对均匀”。 

《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统计表征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

〔2023〕344 号）沿地下水径流方向和水化学分带规律布设。 

借鉴上述现行标准，带状布点法在设计上遵循“沿地下水流向或

地表径流方向布设断面”的原则，旨在反映污染物迁移的空间连续性

和浓度梯度变化规律。该方法适用于地形起伏明显、灌溉水体流向明

确或地下水径流方向突出的地区，通过连续设置监测点，可有效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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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淋溶污染物沿迁移通道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过程。 

7.4.2 布点应自入流区-中间区-流出区连续设置，间距均匀，以有

效覆盖可能的污染迁移路径。 

朱世锋（2021）自入流区-中间区-流出区两侧均匀布点进行采样，

阐明土地利用变化对不同埋深地下水硝氮浓度的影响。 

段友春（2021）进行带状布点取样并基于 GIS 研究鲁东南典型丘

陵平原区农田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邓远东（2025）利用沿江带状布点收集到的松花江和挠力河流域 

706 个浅层地下水水质测试数据，分析地下水氮浓度时空分布特征。 

田晓华（2025）由山区、山前平原至中东部平原至滨海平原地下

水质呈规律性分布，NO3
-是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元素，超标点位占比

30.93%，可反映硝酸盐污染物的空间梯度分布。 

鉴于农田地下氮素的淋溶迁移主要依赖水力驱动。沿地表坡度或

浅层地下水流向布设点位，可以反映污染物从源头（入流区）到汇集

区（出流区）的时空变化，本标准制定“布点应自入流区-中间区-流

出区连续设置，间距均匀，以有效覆盖可能的污染迁移路径。” 

7.5 放射布点 

放射布点法（Radial Sampling Method）是以污染源为中心，沿不

同方向或沿地下水流向放射性布设监测点位的一种布点方法，主要用

于识别污染源对周围土壤、包气带及浅层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范围与衰

减规律。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呈放射状设置的多级监测点，可以最优方

式捕捉污染物浓度的空间梯度变化，从而揭示淋溶污染物迁移方向、

速率及影响半径。 

该方法最早应用于点源污染调查（如石油、化工渗漏场地）与农

业非点源污染中的高强度局域污染区研究，国际上如 US EPA 自 1991

年陆续颁布的《Handbook of Suggested Practices for the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Ground-Water Monitoring Wells 》，《 Guidelines for 

regulatory monitoring and testing 》，《 Groundwate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n》，《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Monitoring Wells》等系

列文件均提及放射性方式进行取样，欧盟基于《Nitrate framework 

directive》延申的监测研究《Field-scale monitoring of nitrate leaching in 

agriculture》、《EPA's assessment of water quality and agriculture》也提及

存在集中污染源时应采用放射或扇形布点模式，适用于污染分布呈明

显中心向外扩散特征的区域，有助于分析污染羽扩散方向与衰减规律。 

在我国现行标准体系中，NY/T 1054—202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

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对可能受到污染的监测区域，可采用放射法

布点”；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4.3.2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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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法中建议“综合型土壤监测点:以主要污染物排放途径为主，综合

采用放射布点法、带状布点法及网格布点”。因此，本标准在制定时

综合吸收了上述思路，并结合北方农田氮素迁移特征（设施高施肥区、

粪污堆场区等），提出放射布点法的原则与适用条件，以适应农业面

源污染监测和风险评估的需求。 

7.5.1 历史上存在点源或局部高污染（如畜禽粪污堆场、设施农

业区等）的监测单元内，宜采用放射布点法。 

本条主要借鉴 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

范》的相关条款，以及吕俊标（2025）的研究内容提出。前者提出在

“点源污染区应以污染源为中心，沿污染物可能迁移方向设置监测断

面或放射状采样点”；后者指出“放射状布点法针对单一污染源，以

污染源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设置采样点。”。 

在农业场景中，畜禽粪污堆场、堆肥集散地和设施农业区往往形

成局部高氮累积带，污染呈明显点状扩散特征。这些区域在监测单元

划分中应单独成区，布点方法宜采用放射状布设，以反映污染中心向

外的氮素浓度梯度变化。因此，本标准规定，在上述典型局部污染区，

优先采用放射布点法。 

7.5.2 以污染源为中心，结合地下水流向，布点密度由中心向外

逐渐减少。 

在点源污染调查中，污染物浓度往往呈“中心高、边界低”的空

间梯度。以污染源为圆心布点，并沿地下水流向延伸，可有效捕获污

染羽的分布特征。此外，布点需结合地下水等水位线图、包气带厚度

与土壤渗透系数数据，综合判断污染迁移的主导方向与深度。为避免

重复布点与代表性不足，应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前期调查结果（详见第

6 章“前期调研”）。 

8. 布设深度 

布设深度依据调查目的、污染物特性、地下水埋深和土壤剖面特

征确定。在农田地下淋溶过程中，硝态氮从耕层经包气带逐步迁移至

地下潜水层（潜水：phreatic water，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

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HJ 164—202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科学划分监测层位并明确布设深度，是建立耕作层-包气带-地

下水系统响应关系的基础。通过分层监测，可揭示农业生产活动对地

下水质量的动态影响特征，为合理调控施肥、灌溉等管理措施及开展

氮素淋溶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8.1 常规监测 

根据现行标准，农田淋溶监测一般使用田间渗滤池，埋深深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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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cm—130 cm，该层位处于作物根系主要分布区下方，可直接反映

施肥、灌溉等农业活动对淋溶水质的影响。浅层监测数据主要用于评

估农田氮素淋溶损失及农业管理措施的环境效应： 

DB44/T 2614.5—2025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及测算技术规范 第

五部分：农田氮淋溶监测》中根据地下水位，在地下水位低于 1.5 m 

以下、土壤通透性好、排水良好、不易崩塌的区域，淋溶监测深度为

1 m，在地下水位高于 1.5 m 以上、土壤容易崩塌、经常发生大雨或

暴雨等区域，淋溶监测深度为 1.3 m。 

DB37/T 4589—2023《日光温室番茄氮磷淋溶污染控制施肥技术

要求》 

监测番茄不同生长期淋溶水中硝态氮、铵态氮、总氮和总磷，监

测深度在耕层下方。 

DB14/T 1373—2025《农田地下淋溶面源污染监测系统建设技术

规范》 

田间渗滤池监测淋溶液深度 90 cm。 

考虑到北方主要种植作物根系分布：蔬菜作物（如黄瓜、番茄等）

根系主要分布在 0—60 cm（范凤翠，2012；2013），玉米根系主要分

布在 0—100 cm（刘蕾，2016），小麦根系主要分布在 40—60 cm（卜

明娜，2024；滕政凯，2024）。 

本标准参考上述标准和科技论文的表述，制定为：“农田淋溶水

的浅层监测设置在耕层下方，包气带上方，深度宜为 90 cm，可根据

作物类型、根系分布及土壤剖面特征适当调整。” 

8.2 全剖面监测  

全剖面取样监测通常指养分、水分沿土壤剖面自地表至地下深层

的连续观测体系，涵盖耕层、包气带及浅层地下水等关键界面，用于

系统揭示氮素、有机碳、水分等在土壤垂向方向上的迁移与转化规律

（莫晓钰和彭辉，2021；祁明轩，2025）。 

淋溶全剖面监测依据农田淋溶过程中“耕层-包气带-潜水层”的迁

移规律进行布设，在耕层、包气带及潜水层（潜水层：地表以下、第

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层。）分别设置监测点位，

实现对农田氮素从地表输入到地下水层的全过程观测。 

《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统计表征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

〔2023〕344 号）指出，监测的含水层层位应与拟调查的目标层位一

致。本标准据此明确：若监测目标为硝态氮等可溶性污染物对地下水

的垂向迁移过程，监测点位应贯穿包气带直至浅层地下水层，确保各

层位样品的可比性与连续性。综上，本条标准提出“农田淋溶水的全

剖面监测应在耕层、包气带、地下潜水层设置点位”，以反映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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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地下水系统中的垂向迁移规律和各层间的相互作用。 

9. 点位数量 

本标准参考NY/T 395—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布点数量根据监测目的、精度和区域环境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精

度要求越高、区域环境条件越复杂、污染越严重，布点数量越多。每

个监测单元最少设３个点.” 

《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统计表征技术指南（试行）》“单个统计单元

的样本量应不少于 6 个，并满足按变异系数公式确定的最小样本量

要求。” 

前期研究也对农田养分空间变异、面源污染监测/采样布点数量

等进行探索： 

王彩绒等（2005）采用 50×50 m 网格法研究太湖流域菜地表层

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性，结果表明，土壤养分评价的合理取样密度为

每公顷设置 0.32 个采样点。 

王豹等（2009）通过研究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的菜地土壤速效

养分空间变异较高，依据不同条件，单个样品代表面积范围为 1.99～

17.26 hm2。 

徐子云（2020）通过经典统计学计算设施/露地菜地土壤取样代表

面积分别为 0.24 hm2 和 0.83 hm2，地统计学对应的取样代表面积为 

5.06 hm2和 1.61 hm2； 

杨漫婷（2025）采用 1 km×1km 网格法进行布点，阐明典型亚

热带山地丘陵区土壤碳、氮空间分布特征。 

综合现行标准及前期研究成果可知，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数量

的确定应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过少的布点难以反映空

间差异与区域规律，而过密的布点则导致资源浪费与数据冗余。本标

准在充分考虑北方农田耕作制度、氮素迁移特征及地下水补给条件的

基础上，提出以监测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并结合监测目标、环境复

杂度及研究精度分级确定布点数量的原则。 

通过引入统计学与地统计学相结合的布点优化思路，既保障监测

数据的代表性与可比性，又兼顾长期运行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该原

则的制定不仅符合国家农业绿色发展与地下水污染防控的监测体系

建设要求，也为后续监测网络扩展、动态优化及数据一体化管理提供

了科学依据。 

9.1 点位数量估算 

点位数量可由变异系数和相对偏差进行初步估算，公式如下：  
n = (t2 * CV2) / m2  

其中，n:点位数量；t：选定置信水平和一定自由度下的 t 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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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取 95%置信水平，数值可参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CV：预期样本的变异系数（%），可根据历史数据或预试

验估算，种植作物、管理类似的区域 CV可用 20%粗略估计；m：可

接受的相对偏差（%），可设为 20%—30%。 

点位数量直接引用自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5.3.2。 

9.2 点位数量确定 

本标准参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

测规范》4.2.5选点密度应综合考虑生态区类型、耕作制度、作物品种、

监测对象以及监测指标等情况而定。参考 NY/T 395—2025 《农田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布点数量根据监测目的、精度和区域环

境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精度要求越高、区域环境条件越复杂、污染越

严重，布点数量越多。每个监测单元最少设３个点”；参考《地下水

环境背景值统计表征技术指南（试行）》：在满足最小样本密度基础上，

同时结合水环境背景值空间分布，确定地下水样品的布点密度。对于

已有点位密度过大的区域，可选取部分代表性点位，使采样点整体上

相对均匀分布。HJ/T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指出：“监

测布点数量要满足样本容量的基本要求，即由均方差和绝对偏差、变

异系数和相对偏差计算样品数的下限数值，实际工作中布点数量还需

根据调查目的、调查精度和调查区域环境状况等因素确定。一般要求

每个监测单元最少设 3 个点。” 

同时参考 HJ 164—202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4.3.3 污染

源地下水监测点布设方法中 4.3.3.1.4 农业污染源“再生水农用区：对

照监测点布设 1 个；污染扩散监测点布设不少于 6 个；面积大于 100 

km2时，监测点不少于 20个，且面积以 100 km2为起点每增加 15 km2，

监测点数量增加 1 个”。因此，对于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每个监测单

元一般不少于 3 个点；对于地下水监测，根据监测目的和区域面积，

可设置 1–20 个点。综此外，点位数量的确定应在地统计学精度要

求与实际可行性（经费、人力、地形等条件）之间取得平衡。当条件

受限无法满足理论估算结果时，应结合代表性和可比性原则合理调整。

综上，本标准指出：可在氮淋溶污染高风险区或敏感区域加密布点，

在低风险地区减少监测点位数量。监测点数量应在地统计学精度和实

际操作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若实际条件受限（经费、人力、地形等），

无法满足估算结果，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每个监测单元至少应设立

3 个监测点位，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10. 点位标识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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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点位标识 

10.1.1 监测点位标识参照 GB/T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

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的要求，四周宜设置高度不低于 1.5 m 的围栏，

可设置统一格式的不锈钢标识牌，内容包括：监测点位编号、GPS 坐

标、布设单位与日期、监测深度等，确保追溯性。 

10.1.2 监测点位编号直接引用 HJ 1291—2023 《地表水环境质

量监测点位编码规则》进行编码。 

10.2 点位调整和优化 

本章节主要依据 HJ 164—202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GB/T 37802《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及 NY/T 395—

202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文件的要求制

定，旨在确保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点位的长期稳定性、代表性与数据连

续性，同时建立科学的点位动态调整机制，避免因环境变化或人为因

素造成监测系统失效。 

10.2.1 应定期进行调查评价，根据最新情况对地下水质监测网

进行优化调整。 

本条标准直接引用：HJ 164—202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4.1.4 定期（如每 5 年）对地下水质监测网的运行状况进行一次调查

评价，根据最新情况对地下水质监测网进行优化调整。 

10.2.2  出现田块被征用、弃耕、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装置损毁

无法修复、土地权属人不再配合，发现原布点方案存在重大缺陷，无

法满足监测目的，上述任一情况时，应考虑对监测点位进行调整。 

本条款参考 HJ 164—202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 5.3 环

境监测井管理的要求和实际调查时的经验制定。 

10.2.3 调整程序为监测人员应提出书面调整申请，提供至少 2

年的对比监测，说明调整原因和拟调整方案。相关负责人组织评估调

整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调整方案经批准后，须详细记录原点位废弃原

因、新点位信息，并重新进行 GPS 定位备案，确保数据历史可追溯。 

本条标准参考 GB/T 37802—2019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

监测规范》4.2.6 监测点位置应相对固定；确需变更时，应设置至少 2

年的对比监测，以及 DB34/T 4822—2024《地下水监测井建设技术规

范》关于“8 附属设施构建”和“9 验收与资料归档”的要求进行制

定。 

五、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田氮素地下淋溶自动监

测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支持下，标准制定单位基于土壤类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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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农业生态区划，选取华北潮土区小麦玉米轮作区、华北设施农业

集中种植区、西北褐土区单季小麦/玉米/高粱种植区和东北春玉米集

约化种植区，四大典型农业区进行地下淋溶布点监测工作（图 3）： 

1）山东庆云（117°25'—117°26'E，37°42'—37°42'N）：潮土

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系统（1.8 万亩），重点研究灌溉农业区氮素地

下垂直迁移规律； 

2）天津武清（116°46′—117°19'E，39°07′—39°42'N）：

集约化农区设施蔬菜与粮食作物复合种植区（1563 亩），揭示高投入

农田氮素淋失驱动机制； 

3）山西清徐（112°25′—112°25'E，37°31′—37°31'N）：

褐土区旱作雨养农业区（玉米/高粱 1.35 万亩+设施蔬菜 406.78 亩），

探究降水-土壤耦合作用下氮素淋溶特征； 

4）黑龙江肇东（132°32'—133°14'E，47°2'—47°29'N）：黑

土区玉米连作体系（核心区 2700 亩，辐射区 1.05 万亩），解析黑土剖

面氮素赋存形态与淋溶阈值。 

监测点位布设采用“空间分异-过程耦合”理念（图 4），于 2024

年 3—7 月完成：地理边界融合了遥感解译（10m 分辨率）与实地验

证，确定各示范区空间范围，其中核心区的布设主要基于土壤质地、

地形坡度（DEM 分析）及种植制度的异质性，划定氮投入梯度对比

观测单元。 

 

图 3.示范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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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示范区监测范围与网格化布点 

基于各示范区土壤氮累积数据形成土壤剖面 1～2m 氮累积量插

值图，将氮累积水平分级，以山东庆云基地土壤速效氮数据为例，化

分为氮素累积 0—50 kg/hm2、50—100 kg/hm2、>100 kg/hm2 三个区间，

这三个水平区域内，结合氮投入量、作物类型以及土壤类型分别设置

监测点位，核实设备数量，安装监测井，生成监测方案。经综合考量，

在山西清徐布设了 10 个常规淋溶监测点和 3 个全剖面监测点；山东

庆云布设了 10 个常规淋溶监测点和 3 个全剖面监测点；黑龙江肇东

布设了 9 个常规淋溶点和 3 个全剖面监测点；天津武清布设了 15 个

淋溶监测点和 2 个全剖面监测点。 

    2025 年 4 月、6 月和 9 月，分别在天津武清设施蔬菜产区、山东

庆云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区及山西清徐单季玉米种植区召开了实施

效果现场测评会。与会专家来自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中国农

业科学院资源区划研究所及山西省土壤肥力学会等单位，对监测技术

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及推广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技术的验证与推

广，不仅为构建北方典型农田地下淋溶监测体系提供了实践依据，也

进一步提升了农田氮素迁移监测的标准化与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农业

绿色发展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可持续推进。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山西清徐   

天津武清       山东庆云 

黑龙江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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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地下水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准则，以国内相关标准和

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农田地下淋溶监测的实地经验，按照标准编写

要求进行统一规定，本标准在涉及强制性内容均采用现行强制性标准，

技术方面能统一就统一，难以统一的给予指导性意见。因此，本标准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协调一致的，其技术措施也是为了能

更好的将产品质量安全、产地生态环境等控制在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要求范围内而定。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技术要求进

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SET 2020 版进行排

版，编制说明按照《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暂行管理办法》

的要求编写，确保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规范性。同时，本标准起草

过程中，参考了农业面源污染、土壤环境监测、地下水调查和监测相

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视情况进行规范性引用。引

用标准如下： 

GB/T 37802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291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编码规则 

NY/T 1634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DZ/T 0282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DZ/T 0469   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规范 

综上所述，本标准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与其它各级各类标准之间是协调一致的，是环境监测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补充，不存在冲突的情况。 

八、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和重难点。 

九、贯彻该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及预期效果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由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联合标准起

草单位及相关科研院所，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标准宣贯与技术培训

工作。培训应重点面向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人

员及农田管理单位，系统讲解监测点位布设的技术原理、操作流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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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要求，提升基层人员对标准的理解与执行能力，确保标准在

各地得到统一、规范的落实。同时，应建立标准实施反馈机制，收集

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技术问题、管理难点和典型案例，形成动态

修订数据库，为后续标准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在推广方式上，建议拓展多元化培训形式，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数字化宣贯平台发放标准文本、发布操作视频、

组织专家在线解读与现场技术指导，提升标准传播效率与应用覆盖范

围。结合我国农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趋势，鼓励各地在实施过程中

引入智能传感器、自动采样系统、远程监控平台和数据云管理系统，

实现监测布点、采样与数据上传的自动化与信息化管理。通过物联网

（IoT）与 GIS 技术的融合应用，可进一步提高数据采集的精度和时

效性，降低人工劳动强度，节约运行成本。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推动农田氮素淋溶监测体系的标准化、自动

化与智能化建设，促进监测数据的共享与互认，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

地下水资源保护及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标准的广

泛贯彻，可提升农业环境监测的科学水平与管理效能，助力构建“政

府监管—技术支撑—智能监测—数据决策”的一体化农业生态环境监

测体系，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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